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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交通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
序

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与后果 裁量标准

469

勘察、设计单

位超越本单位

资质等级承揽

工程的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十八条第二款：禁止勘察、设计单

位超越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或

者以其他勘察、设计单位的名义承

揽工程。禁止勘察、设计单位允许

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的名

义承揽工程。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六十条第一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

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

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承揽工程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勘察、设计

单位或者工程监理单位处合同约

定的勘察费、设计费或者监理酬金

1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对施工

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

上百分之四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

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

重的，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

的，予以没收。

轻微
工程尚未施工，超越本单位资

质等级承揽工程。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一般
附属工程已施工，超越本单位

资质等级承揽工程。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合同约

定的勘察费、设计费1 倍的罚

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较重
主体工程已施工，超越本单位

资质等级承揽工程。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合同约

定的勘察费、设计费1.8 倍的

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

收。

严重

符合以下情节之一的：1.造成

社会不良影响的；2.造成生产

安全事故的；3.以暴力、威胁

等方式阻碍执法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合同约

定的勘察费、设计费2倍的罚

款；可以提请相关部门吊销资

质证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

没收。

470

施工单位超越

本单位资质等

级承揽工程的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二十五条第二款：禁止施工单位

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许可的业

务范围或者以其他施工单位的

名义承揽工程。禁止施工单位允

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

的名义承揽工程。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六十条第一款：违反本条例规定，

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

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承揽工程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勘察、设计

单位或者工程监理单位处合同约

定的勘察费、设计费或者监理酬金

1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对施工

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

上百分之四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

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

重的，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

的，予以没收。

轻微
工程尚未施工，超越本单位资

质等级承揽工程。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一般
附属工程已施工，超越本单位

资质等级承揽工程。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工程合

同价款2%的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予以没收。

较重
主体工程已施工，超越本单位

资质等级承揽工程。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工程合

同价款3.5%的罚款；可以提请

相关部门责令其停业整顿，降

低资质等级；有违法所得的，

予以没收。

严重

符合以下情节之一的：1.造成

社会不良影响的；2.造成生产

安全事故的；3.以暴力、威胁

等方式阻碍执法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工程合

同价款4%的罚款；可以提请相

关部门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

所得的，予以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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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与后果 裁量标准

471

监理单位超越

本单位资质等

级许可的范围

承揽工程的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三十四条第二款：禁止工程监理单

位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许可的范

围或者以其他工程监理单位的名

义承担工程监理业务。禁止工程监

理单位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

本单位的名义承担工程监理业务。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六十条第一款：违反本条例规定，

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

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承揽工程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勘察、设计

单位或者工程监理单位处合同约

定的勘察费、设计费或者监理酬金

1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对施工

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

上百分之四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

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

重的，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

的，予以没收。

轻微
工程尚未施工，超越本单位资

质等级许可的范围承揽工程。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一般

附属工程已施工，超越本单位

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承揽工

程。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监理酬

金1倍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予以没收。

较重

主体工程已施工，超越本单位

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承揽工

程。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监理酬

金1.8倍的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予以没收。

严重

符合以下情节之一的：1.造成

社会不良影响的；2.造成生产

安全事故的；3.以暴力、威胁

等方式阻碍执法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监理酬

金2倍的罚款；可以提请相关

部门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

得的，予以没收。

472

勘察、设计单位

未取得资质证

书承揽工程的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十八条第一款：从事建设工程勘

察、设计的单位应当依法取得相应

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

许可的范围内承揽工程。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六十条第一款：违反本条例规定，

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

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承揽工程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勘察、设计

单位或者工程监理单位处合同约

定的勘察费、设计费或者监理酬金

1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对施工

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

上百分之四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

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

重的，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

的，予以没收。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六十条第二款：未取得资质证书承

揽工程的，予以取缔，依照前款规

定处以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

没收。

一般
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非主体

工程。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提请

相关部门予以取缔；处合同约

定的勘察费、设计费1倍的罚

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严重
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获得主

体工程。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提请

相关部门予以取缔；处合同约

定的勘察费、设计费1.8倍的

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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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

施工单位未取

得资质证书承

揽工程的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二十五条第一款：施工单位应当依

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

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工

程。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六十条第二款：未取得资质证书承
揽工程的，予以取缔，依照前款规
定处以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
没收。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六十条第一款：违反本条例规定，
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
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承揽工程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勘察、设计
单位或者工程监理单位处合同约
定的勘察费、设计费或者监理酬金
1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对施工
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
上百分之四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
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
重的，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
的，予以没收。

一般
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非主体

工程。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提请

相关部门予以取缔；处工程合

同价款2%的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予以没收。

严重
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获得主

体工程。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提请

相关部门予以取缔；处工程合

同价款3.5%的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予以没收。

474

工程监理单位

未取得资质证

书承揽工程的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三十四条第一款：工程监理单位应

当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

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

担工程监理业务。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六十条第二款：未取得资质证书承
揽工程的，予以取缔，依照前款规
定处以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
没收。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六十条第一款：违反本条例规定，
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
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承揽工程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勘察、设计
单位或者工程监理单位处合同约
定的勘察费、设计费或者监理酬金
1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对施工
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
上百分之四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
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
重的，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
的，予以没收。

轻微 工程尚未施工。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提请

相关部门予以取缔。

一般
工程已施工，未取得资质证书

承揽工程。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提请

相关部门予以取缔；处监理酬

金1倍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予以没收。

严重

符合以下情节之一的：1.工程

已施工，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

工程，发现后未在限定时间内

退出的；2.造成社会不良影响

的；3.造成生产安全事故的；

4.以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执

法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提请

相关部门予以取缔；处监理酬

金 1.8 倍的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予以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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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5

工程监理单位

以欺骗手段取

得资质证书承

揽工程的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三十四条第一款：工程监理单位应

当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

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

担工程监理业务。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六十条第三款：以欺骗手段取得资

质证书承揽工程的，吊销资质证

书，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处以罚

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六十条第一款：违反本条例规定，

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

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承揽工程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勘察、设计

单位或者工程监理单位处合同约

定的勘察费、设计费或者监理酬金

1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对施工

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

上百分之四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

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

重的，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

的，予以没收。

轻微 工程尚未施工。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一般 工程已施工。
处监理酬金 1 倍的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严重

工程已施工符合以下情节之

一的：1.造成社会不良影响

的；2.造成生产安全事故的；

3.以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执

法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提请

相关部门吊销资质证书；处监

理酬金 1.8 倍的罚款，有违法

所得的，予以没收。

476

勘察、设计单

位允许其他单

位或者个人以

本单位名义承

揽工程的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十八条第二款：禁止勘察、设计单

位超越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或

者以其他勘察、设计单位的名义承

揽工程。禁止勘察、设计单位允许

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的名

义承揽工程。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六十一条：违反本条例规定，

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

位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

位名义承揽工程的，责令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对勘察、设计单

位和工程监理单位处合同约定的

勘察费、设计费和监理酬金 1 倍

以上 2 倍以下的罚款；对施工单

位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上

百分之四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

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

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轻微 工程未开工。 责令改正。

一般

允许其他有相应专业资质单

位以本单位名义承揽工程，工

程已施工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
费 1 倍的罚款。

较重

允许其他低等级资质单位以

本单位名义承揽工程，工程已

施工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

费 1.5 倍的罚款。

严重

允许其他无资质单位或者个

人以本单位名义承揽工程，工

程已施工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

费 1.8 倍的罚款；可以提请

相关部门吊销其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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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7

施工单位允许
其他单位或者
个人以本单位
名义承揽工程
的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二十五条第二款：禁止施工单位超
越本单位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
围或者以其他施工单位的名义承
揽工程。禁止施工单位允许其他单
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
工程。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六十一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勘察、
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允许其
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名义承
揽工程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
得，对勘察、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
单位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
和监理酬金1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
款；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百
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四以下的罚款；
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
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轻微 工程未开工。 责令改正。

一般
允许其他有相应专业资质单
位以本单位名义承揽工程，工
程已施工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处工程合同价款 2%的罚款。

较重
允许其他低等级资质单位以
本单位名义承揽工程，工程已
施工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处工程合同价款 2.5%的罚
款，可以提请相关部门责令
停业整顿，降低其资质等级。

严重
允许其他无资质单位或者个
人以本单位名义承揽工程，工
程已施工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处工程合同价款 3.5%的罚
款，可以提请相关部门吊销
其资质证书。

478

工程监理单位
允许其他单位
或者个人以本
单位名义承揽
工程的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三十四条第二款：禁止工程监理单
位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许可的范
围或者以其他工程监理单位的名
义承担工程监理业务。禁止工程监
理单位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
本单位的名义承担工程监理业务。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六十一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勘察、
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允许其
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名义承
揽工程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
得，对勘察、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
单位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
和监理酬金1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
款；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百
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四以下的罚款；
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
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轻微 工程未开工。 责令改正。

一般
允许其他有相应专业资质单
位以本单位名义承揽工程，工
程已施工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处合同约定的监理酬金 1倍
的罚款。

较重
允许其他低等级资质单位以
本单位名义承揽工程，工程已
施工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处合同约定的监理酬金 1.5
倍的罚款。

严重
允许其他无资质单位或者个
人以本单位名义承揽工程，工
程已施工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处合同约定的监理酬金 1.8
倍的罚款，可以提请相关部
门吊销其资质证书。

479

建设工程勘察、
设计单位以其
他建设工程勘
察、设计单位的
名义承揽建设
工程勘察、设计
业务的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
例》第八条第二款：禁止建设工程
勘察、设计单位超越其资质等级许
可的范围或者以其他建设工程勘
察、设计单位的名义承揽建设工程
勘察、设计业务。禁止建设工程勘
察、设计单位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
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建设工程
勘察、设计业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
例》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违反本条
例第八条规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
1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
所得的，予以没收；可以责令停业
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
吊销资质证书。

一般

勘察、设计单位（有相应资质等
级）以其他建设工程勘察、设计
单位的名义承揽建设工程勘察、
设计业务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合同约
定的勘察费、设计费1倍的罚
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可以提请相关部门责令停业整
顿，降低资质等级。

严重

勘察、设计单位（资质等级不符）
以其他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
的名义承揽建设工程勘察、设计
业务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合同约
定的勘察费、设计费1.8倍的
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
收；提请相关部门吊销资质证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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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

勘察、设计单
位将承包的工
程转包或者违
法分包的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十八条第三款：勘察、设计单位不
得转包或者违法分包所承揽的工
程。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六十二条第一款：违反本条例规
定，承包单位将承包的工程转包或
者违法分包的，责令改正，没收违
法所得，对勘察、设计单位处合同
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百分之二十
五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对
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
零点五以上百分之一以下的罚款，
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
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一般
将承包的工程转包或者违法分
包给有相应专业资质等级的单
位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
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25%
的罚款。

较重
将承包的工程转包或者违法分
包给低等级资质单位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
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35%
的罚款。

严重
将承包的工程转包或者违法分
包给无资质单位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合同约定的
勘察费、设计费45%的罚款，
可以提请相关部门吊销资质证
书。

481

施工单位将承
包的工程转包
或者违法分包
的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二十五条第三款：施工单位不得
转包或者违法分包工程。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六十二条第一款：违反本条例规
定，承包单位将承包的工程转包或
者违法分包的，责令改正，没收违
法所得，对勘察、设计单位处合同
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百分之二十
五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对
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
零点五以上百分之一以下的罚款，
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
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一般
将承包的工程转包或者违法分
包给有相应专业资质等级的单
位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
工程合同价款0.5%的罚款。

较重
将承包的工程转包或者违法分
包给低等级资质单位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
工程合同价款0.75%的罚款，
可以提请相关部门责令停业整
顿、降低资质等级。

严重
将承包的工程转包或者违法分
包给无资质的单位的。

没收违法所得，对处工程合同
价款1%的罚款，可以提请相关
部门吊销资质证书。

482
工程监理单位
转让工程监理
业务的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三十四条第三款：工程监理单位
不得转让工程监理业务。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六十二条第二款：工程监理单位
转让工程监理业务的，责令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处合同约定的监
理酬金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百分之
五十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
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
的，吊销资质证书。

一般
工程监理单位将工程监理业务
转让给有相应专业资质等级的
单位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
合同约定的监理酬金25%的罚
款。

较重
工程监理单位将工程监理业务
转让给低等级资质单位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
合同约定的监理酬金35%的罚
款，可以提请相关部门责令停
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

严重
工程监理单位将工程监理业务
转让给无资质的单位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
合同约定的监理酬金45%的罚
款，可以提请相关部门责令停
业整顿、吊销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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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3

建设单位将建

设工程发包给

不具有相应资

质等级的勘

察、设计、施

工单位或者委

托给不具有相

应资质等级的

工程监理单位

的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七条第一款：建设单位应当将

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等级

的单位。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五十四条：违反本条例规定，

建设单位将建设工程发包给不具

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勘察、设计、

施工单位或者委托给不具有相应

资质等级的工程监理单位的，责

令改正，处 5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

以下的罚款。

一般

将建设工程发包给低等级资

质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

单位的。

责令改正，处 50 万元罚款。

较重

将建设工程发包给不具有承

担工程所需相应专业资质的

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

的。

责令改正，处 75 万元罚款。

严重

将建设工程发包给无任何资

质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

单位的。

责令改正，处 95 万元罚款。

484

建设单位将建

设工程肢解发

包的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七条第二款：建设单位不得将

建设工程肢解发包。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五十五条：违反本条例规定，

建设单位将建设工程肢解发包

的，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

百分之零点五以上百分之一以下

的罚款；对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

有资金的项目，并可以暂停项目

执行或者暂停资金拨付。

一般 对附属工程肢解发包的。
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

0.5%的罚款。

严重 对主体工程肢解发包的。

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

1%的罚款；对全部或者部分

使用国有资金的项目，暂停

项目执行或者暂停资金拨

付。

485

建设单位迫使

承包方以低于

成本的价格竞

标的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十条第一款：建设工程发包单

位，不得迫使承包方以低于成本

的价格竞标，不得任意压缩合理

工期。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五十六条第一项：违反本条例

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责令改正，处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一)迫使承

包方以低于成本的价格竞标的；

一般 工程尚未施工的。 责令改正，处 20 万元罚款。

较重
已开始施工，未造成质量事故

的。
责令改正，处 30 万元罚款。

严重 造成一般质量事故的。 责令改正，处 40 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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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

严重

造成较大及以上质量或安全

事故的。
责令改正，处 50 万元罚款。

486

建设单位任意

压缩合理工期

的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十条第一款：建设工程发包单

位，不得迫使承包方以低于成本

的价格竞标，不得任意压缩合理

工期。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五十六条第二项：违反本条例

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责令改正，处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任意

压缩合理工期的；

一般 未造成质量事故的。 责令改正，处 20 万元罚款。

较重 造成一般质量事故的。 责令改正，处 30 万元罚款。

严重 造成较大质量事故的。 责令改正，处 40 万元罚款。

特别

严重

造成重大及以上质量或安全

事故的。
责令改正，处 50 万元罚款。

487

建设单位明示

或者暗示设计

单位或者施工

单位违反工程

建设强制性标

准，降低工程

质量的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十条第二款：建设单位不得明

示或暗示设计单位或施工单位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降低

建设工程质量。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五十六条第三项：违反本条例

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责令改正，处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三）明示

或者暗示设计单位或者施工单位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降低

工程质量的；

一般 未造成质量事故的。 责令改正，处 20 万元罚款。

较重 造成一般质量事故的。 责令改正，处 30 万元罚款。

严重 造成较大质量事故的。 责令改正，处 40 万元罚款。

特别

严重

造成重大及以上质量或安全

事故的。
责令改正，处 50 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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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8

建设单位在施

工图设计文件

未经审查或审

查不合格情况

下，擅自施工

的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十一条：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

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

制定。

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

批准的，不得使用。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五十六条第四项：违反本条例

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责令改正，处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四）施工

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或者审查不

合格，擅自施工的；

轻微

免罚情形，同时满足以下条

件：

1.建设单位在施工图设计文

件未经审查的情况下，擅自施

工，发现后立即停工，及时改

正。

2.施工图设计文件事后经审

查合格。

3.首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

的，或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4.违法行为调查过程中，不存

在拒不接受执法部门调查处

理、阻碍执法、煽动抗拒执法

等妨碍执行公务的行为。

责令改正，可不予行政处罚。

一般

建设单位二次及以上在施工

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的情况

下，擅自施工，发现后立即停

工，及时改正；事后经审查合

格；危害后果轻微的。

责令改正，处 20 万元罚款。

较重
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擅

自施工，事后经审查不合格的
责令改正，处 30 万元罚款。

严重
施工图设计文件经审查不合

格，擅自施工的。
责令改正，处 40 万元罚款。

特别

严重

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或

者审查不合格，擅自施工，造

成质量事故的。

责令改正，处 50 万元罚款。



399

序

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与后果 裁量标准

489

建设项目必须

实行工程监理

而未实行工程

监理的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十二条第二款：下列建设工程

必须实行监理：

(一)国家重点建设工程；

(二)大中型公用事业工程；

(三)成片开发建设的住宅

小区工程；

(四)利用外国政府或者国

际组织贷款、援助资金的工程；

(五)国家规定必须实行监

理的其他工程。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五十六条第五项：违反本条例

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责令改正，处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五)建设项

目必须实行工程监理而未实行工

程监理的；

轻微 建安费不满 1000 万的工程。 责令改正，处 20 万元罚款。

一般
建安费1000万以上，不满3000

万的工程。
责令改正，处 25 万元罚款。

较重
建安费3000万以上，不满5000

万的工程。
责令改正，处 30 万元罚款。

严重
建安费 5000 万以上，不满 1

亿的工程。
责令改正，处 40 万元罚款。

特别

严重
建安费 1 亿以上的工程。 责令改正，处 50 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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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0

建设单位未按

照国家规定办

理工程质量监

督手续的。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十三条：建设单位在开工前，

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工

程质量监督手续，工程质量监督

手续可以与施工许可证或者开

工报告合并办理。

《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

管理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向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

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提交

以下材料，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

续：......。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五十六条第六项：违反本条例

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责令改正，处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 (六)未按

照国家规定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
续的。

《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

理规定》第四十五条：违反本规
定第二十二条规定，建设单位未
按照规定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

的，依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
例》第五十六条规定，责令改正，
按以下标准处以罚款：

（一）未造成工程质量事故
的，处 2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
的罚款；

（二）造成工程质量一般事
故的，处 30 万元以上 40 万元以
下的罚款；

（三）造成工程质量较大及
以上等级事故的，处 4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免罚情形，同时满足以下条

件：

1.施工未超过1个月且未超过

工程总量 30%。

2.建设单位在执法部门要求

的期限内补充完成质量监督

手续办理。

3.首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

的，或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4.违法行为调查过程中，不存

在拒不接受执法部门调查处

理、阻碍执法、煽动抗拒执法

等妨碍执行公务的行为。

责令改正，可不予行政处

罚。

一般

二次及以上出现施工未超过 1

个月且未超过工程总量 30%；

建设单位在执法部门要求的

期限内补充完成质量监督手

续办理；危害后果轻微的。

责令改正，建安费 100 万以

下的，处工程概算 10%的罚

款；建安费超过 100 万但在

1000 万以下的，处 15 万的罚

款；建安费超过 1000 万的，

处 20 万的罚款。

施工超过1个月或施工占工程

总量 30%以上，未造成质量事

故的。

较重 造成工程质量一般事故的。

责令改正，建安费 100 万以

下的，处建安费 30%的罚款；

建安费超过 100 万的项目，

处 30 万的罚款。

严重 造成工程质量较大事故的。

责令改正，建安费 100 万以

下的，处建安费 40%的罚款；

建安费超过 100 万的项目，

处 40 万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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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

严重

造成重大及以上工程质量事

故的。

责令改正，建安费 100 万以

下的，处建安费 50%的罚款；

建安费超过 100 万的项目，

处 50 万的罚款。

491

建设单位明示

或者暗示施工

单位使用不合

格的建筑材

料、建筑构配

件和设备的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十四条：按照合同约定，由建

设单位采购建筑材料、建筑构配

件和设备的，建设单位应当保证

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符

合设计文件和合同要求。

建设单位不得明示或者暗

示施工单位使用不合格的建筑

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五十六条第七项：违反本条例

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责令改正，处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七）明示或者暗示施工单

位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

构配件和设备的。

一般 未造成质量事故的。 责令改正，处 20 万元罚款。

较重 造成一般质量事故的。 责令改正，处 30 万元罚款。

严重 造成较大质量事故的。 责令改正，处 40 万元罚款。

特别

严重
造成重大及以上质量事故的。 责令改正，处 50 万元罚款。

492

建设单位未取

得施工许可证

或者开工报告

未经批准，擅

自施工的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五条第一款:从事建设工程活

动，必须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

序，坚持先勘察、后设计、再施

工的原则。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五十七条：违反本条例规定，

建设单位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

开工报告未经批准，擅自施工的，

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处工

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

二以下的罚款。

轻微

免罚情形，同时满足以下条

件：

1.施工未超过1个月且未超过

工程总量 30%。

2.建设单位在执法部门要求

的期限内补充完成质量监督

手续办理。

3.首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

的，或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4.违法行为调查过程中，不存

在拒不接受执法部门调查处

理、阻碍执法、煽动抗拒执法

等妨碍执行公务的行为。

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可

不予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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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二次及以上出现施工未超过 1

个月且未超过工程总量 30%；

建设单位在执法部门要求的

期限内补充完成质量监督手

续办理；危害后果轻微的。
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

处工程合同价款 1%的罚款。

施工超过1个月或施工占工程

总量 30%以上，未造成质量事

故的。

较重 造成工程质量一般事故的。

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

处工程合同价款 1.5%的罚

款。

严重 造成工程质量较大事故的。

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

处工程合同价款 1.8%的罚

款。

特别

严重
造成重大及以上质量事故的。

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

处工程合同价款 2%的罚款。

493

公路建设项目

法人未组织项

目交工验收，

擅自交付使用

的

《公路建设监督管理办法》
第十五条：公路建设项目验收分
为交工验收和竣工验收两个阶
段。项目法人负责组织对各合同
段进行交工验收，并完成项目交
工验收报告报交通主管部门备
案。交通主管部门在 15 天内没
有对备案项目的交工验收报告
提出异议，项目法人可开放交通
进入试运营期。试运营期不得超
过 3 年。

通车试运营 2 年后，交通主
管部门应组织竣工验收，经竣工
验收合格的项目可转为正式运
营。对未进行交工验收、交工验
收不合格或没有备案的工程开
放交通进行试运营的，由交通主
管部门责令停止试运营。

《公路建设监督管理办法》
第四十条：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
规定，未组织项目交工验收或验
收不合格擅自交付使用的，责令
改正并停止使用，处工程合同价
款 2%以上 4%以下的罚款；对收费
公路项目应当停止收费。

一般
擅自交付使用1个月以内组织

项目交工验收的。

责令改正并停止使用，处工

程合同价款 2%的罚款，对收

费公路项目应当停止收费。

较重

未组织项目交工验收，擅自交

付使用超过 1个月不满 3个月

的。

责令改正并停止使用，处工

程合同价款 3%的罚款，对收

费公路项目应当停止收费。

严重
未组织项目交工验收，擅自交

付使用超过 3 个月的。

责令改正并停止使用，处工

程合同价款 4%的罚款，对收

费公路项目应当停止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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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建设项目验收工作应
当符合交通部制定的《公路工程
竣（交）工验收办法》的规定。

494

建设单位未组

织竣工验收，

擅自交付使用

的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十六条第一款：建设单位收到
建设工程竣工报告后，应当组织
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有关单
位进行竣工验收。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五十八条第一项：违反本条例
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
2%以上 4%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一)未
组织竣工验收，擅自交付使用的；

一般 发现后，限期内及时改正的。
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

2%的罚款。

较重
发现后，逾期 1 个月以内改正

的。

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

3%的罚款。

严重
发现后，逾期超过 2 个月未改

正的。

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

4%的罚款。

495

建设单位验收

不合格，擅自

交付使用的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十六条第三款：建设工程经验
收合格的，方可交付使用。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五十八条第二项：违反本条例
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
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四以下的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二）验收不合格，擅自
交付使用的；

一般 及时改正的。
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

2%的罚款。

较重
发现后，逾期 1 个月以内改正

的。

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

3%的罚款。

严重
发现后，逾期超过 2 个月未改

正的。

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

4%的罚款。

496

建设单位对不

合格的建设工

程按照合格工

程验收的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十六条第三款：建设工程经验

收合格的，方可交付使用。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五十八条第三项：违反本条例

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

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四以下的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三）对不合格的建设工

程按照合格工程验收的。

一般 及时改正的。
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

2%的罚款。

较重
发现后，逾期 1 个月以内改正

的。

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

3%的罚款。

严重
发现后，逾期超过 2 个月未改

正的。

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

4%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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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7

建设工程竣工
验收后，建设
单位未向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
或者其他有关
部门移交建设
项目档案的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十七条：建设单位应当严格按
照国家有关档案管理的规定，及
时收集、整理建设项目各环节的
文件资料，建立、健全建设项目
档案，并在建设工程竣工验收
后，及时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
者其他有关部门移交建设项目
档案。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五十九条：违反本条例规定，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建设单位
未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
有关部门移交建设项目档案的，
责令改正，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轻微

免罚情形，同时满足以下条
件：
1.建设单位竣工验收后6个月
内移交建设项目档案。
2.首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
的，或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3.违法行为调查过程中，不存
在拒不接受执法部门调查处
理、阻碍执法、煽动抗拒执法
等妨碍执行公务的行为。

责令改正，可不予行政处罚。

一般

建设单位二次及以上出现竣
工验收后6个月内移交建设项
目档案；危害后果轻微的。 责令改正，处 1 万元的罚款。

6 个月至一年未移交的。

较重 一年至两年未移交的。 责令改正，处 5 万元的罚款。

严重 两年以上未移交的。 责令改正，处10万元的罚款。

498

项目法人对未

进 行 交 工 验

收、交工验收

不合格或者未

备案的工程开

放交通进行试

运营的

《公路工程竣（交）工验收
办法》第六条：交工验收由项目
法人负责。

第九条：公路工程各合同段
符合交工验收条件后，经监理工
程师同意，由施工单位向项目法
人提出申请，项目法人应及时组
织对该合同段进行交工验收。

第十四条：公路工程各合同

段验收合格后，项目法人应按交

通部规定的要求及时完成项目

交工验收报告，并向交通主管部

门备案。

《公路工程竣（交）工验收

办法》第二十六条：项目法人违

反本办法规定，对未进行交工验

收、交工验收不合格或者未备案

的工程开放交通进行试运营的，

由交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试运

营，并予以警告处罚。

/

项目法人违反本办法规定，对

未进行交工验收、交工验收不

合格或者未备案的工程开放

交通进行试运营的。

责令改正，停止试运营，并

予以警告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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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

项目法人对试

运营期超过 3

年的公路工程

不申请组织竣

工验收的

《公路工程竣（交）工验收办
法》第十七条：公路工程符合竣
工验收条件后，项目法人应按照
项目管理权限及时向交通主管部
门申请验收。交通主管部门应当
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对申
请人递交的材料进行审查，对于
不符合竣工验收条件的，应当及
时退回并告知理由；对于符合验
收条件的，应自收到申请文件之
日起 3 个月内组织竣工验收。

《公路工程竣（交）工验收

办法》第二十七条：项目法人对

试运营期超过 3 年的公路工程不

申请组织竣工验收的，由交通主

管部门责令改正。对责令改正后

仍不申请组织竣工验收的，由交

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试运营。

一般

项目法人对试运营期超过3年

的公路工程不申请组织竣工

验收的。

责令改正。

严重
对责令改正后仍不申请组织

竣工验收的。
责令停止试运营。

500

项目建设单位

忽视工程质量

和安全管理，

造成质量或安

全事故的

《公路建设监督管理办法》
第二十五条：公路建设从业单位
应当对工程质量和安全负责。工
程实施中应当加强对职工的教
育与培训，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
立健全质量和安全保证体系，落
实质量和安全生产责任制，保证
工程质量和工程安全。

《公路建设监督管理办法》
第四十五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
五条规定，公路建设从业单位忽
视工程质量和安全管理，造成质
量或安全事故的，对项目法人给
予警告、限期整改，情节严重的，
暂停资金拨付；对勘察、设计、
施工和监理单位等单位视情节轻
重给予警告、取消其 2 年至 5 年
内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项目的
投标资格的处罚；对情节严重的
监理单位，还可以给予责令停业
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和吊销资质
证书的处罚。

一般
忽视工程质量和安全管理，造

成质量或安全事故的。
给予警告、限期整改。

严重

忽视工程质量和安全管理，造

成质量或安全事故，情节严重

的。

暂停资金拨付。

501

勘察、设计、

施工和监理等

单位忽视工程

质量和安全管

理，造成质量

或安全事故的

《公路建设监督管理办法》

第二十五条：公路建设从业单位

应当对工程质量和安全负责。工

程实施中应当加强对职工的教

育与培训，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

立健全质量和安全保证体系，落

实质量和安全生产责任制，保证

工程质量和工程安全。

《公路建设监督管理办法》

第四十五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

五条规定，公路建设从业单位忽

视工程质量和安全管理，造成质

量或安全事故的，对项目法人给

予警告、限期整改，情节严重的，

暂停资金拨付；对勘察、设计、

施工和监理单位等单位视情节轻

轻微

忽视工程质量和安全管理，造

成质量或安全事故的，未对工

程质量带来影响的或未造成

人员伤亡事故的。

给予警告、限期整改。

一般

忽视工程质量和安全管理，造

成质量或安全事故的，对工程

质量造成危害的或造成一般

伤亡事故的。

取消其 2 年内参加依法必须

进行招标项目的投标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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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给予警告、取消其 2 年至 5 年

内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项目的

投标资格的处罚；对情节严重的

监理单位，还可以给予责令停业

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和吊销资质

证书的处罚。

较重

忽视工程质量和安全管理，造

成质量或安全事故的，对工程

质量造成较大危害的或造成

较大伤亡事故的。

取消其 3 年内参加依法必须

进行招标项目的投标资格。

严重

忽视工程质量和安全管理，造

成质量或安全事故的，对工程

质量造成重大危害的或造成

重大伤亡事故的。

取消其 4 年内参加依法必须

进行招标项目的投标资格。

对监理单位，给予责令停业

整顿的处罚。

特别

严重

忽视工程质量和安全管理，造

成质量或安全事故的，对工程

质量造成特别重大危害的或

造成特别重大伤亡事故的。

对勘察、设计、施工等单位

取消其 5 年内参加依法必须

进行招标项目的投标资格的

处罚；对监理单位，降低资

质等级和吊销资质证书。

502

未经批准擅自

修改工程设计

的

《公路建设监督管理办法》

第十四条：公路建设项目必须符

合公路工程技术标准。施工单位

必须按批准的设计文件施工，任

何单位和人员不得擅自修改工

程设计。

已批准的公路工程设计，原

则上不得变更。确需设计变更

的，应当按照交通部制定的《公

路工程设计变更管理办法》的规

定履行审批手续。

《公路建设监督管理办法》

第三十九条：违反本办法第十四

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修改工程

设计，责令限期改正，可给予警

告处罚；情节严重的，对全部或

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的项目，可

暂停项目执行或暂缓资金拨付。

一般
擅自修改工程设计，工程尚未

实施的。
责令限期改正。

严重
擅自修改工程设计，工程已实

施。

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

对全部或部分使用财政性资

金的项目，可暂停项目执行

或暂缓资金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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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与后果 裁量标准

503

勘察单位未按

照工程建设强

制性标准进行

勘察的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十九条第一款：勘察、设计单

位必须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

准进行勘察、设计，并对其勘察、

设计的质量负责。

《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

管理规定》第十条：勘察、设计

单位对勘察、设计质量负责，应

当按照有关规定、强制性标准进

行勘察、设计，保证勘察、设计

工作深度和质量。勘察单位提供

的勘察成果文件应当满足工程

设计的需要。设计单位应当根据

勘察成果文件进行工程设计。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六十三条：违反本条例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

处 1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

款：

（一）勘察单位未按照工程

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的；

（二）.....；

（三）.....；

（四）......。

有前款所列行为，造成工程

质量事故的，责令停业整顿，降

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

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

《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

理规定》第三十九条：违反本规

定第十条规定，勘察、设计单位

未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

勘察、设计的，设计单位未根据

勘察成果文件进行工程设计的，

依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六十三条规定，责令改正，按

以下标准处以罚款；造成质量事

故的，责令停工整顿：

（一）工程尚未开工建设的，

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

款；

（二）工程已开工建设的，

处 2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

款。

一般 工程尚未开工建设的。 责令改正，处10万元的罚款。

较重
工程已开工建设的，未造成质

量事故的。
责令改正，处20万元的罚款。

严重
工程已开工建设，造成一般质

量事故的。

责令停工整顿，处 25 万元的

罚款；可以提请相关部门降

低其资质等级。

特别

严重

工程已开工建设，造成较大及

以上质量事故的。

责令停工整顿，处 30 万元的

罚款；可以提请相关部门吊

销其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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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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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

程度
情节与后果 裁量标准

504

设计单位未按

照工程建设强

制性标准或未

根据勘察成果

文件进行工程

设计的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十九条第一款：勘察、设计单位必

须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

勘察、设计、并对其勘察、设计的

质量负责。

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设计单位

应当根据勘察成果文件进行建设

工程设计。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六十三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10

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

（二）设计单位未根据勘察成

果文件进行工程设计的；

（三）......；

（四）设计单位未按照工程建

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的。

有前款所列行为，造成工程质

量事故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

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

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

理规定》第三十九条：违反本规定

第十条规定，勘察、设计单位未按

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

设计的，设计单位未根据勘察成果

文件进行工程设计的，依照《建设

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三条规

定，责令改正，按以下标准处以罚

款；造成质量事故的，责令停工整

顿：

（一）工程尚未开工建设的，

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

款；

（二）工程已开工建设的，处

2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工程尚未开工建设的。 责令改正，处10万元的罚款。

较重
工程已开工建设的，未造成质

量事故的。
责令改正，处20万元的罚款。

严重
工程已开工建设，造成一般质

量事故的。

责令停工整顿，处 25 万元的

罚款；可以提请相关部门降

低其资质等级。

特别

严重

工程已开工建设，造成较大及

以上质量事故的。

责令停工整顿，处 30 万元的

罚款；可以提请相关部门吊

销其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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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与后果 裁量标准

505

设计单位指定

建筑材料、建

筑构配件的生

产厂、供应商

的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二十二条：设计单位在设计文件中

选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

备，应当注明规格、型号、性能等

技术指标，其质量要求必须符合国

家规定的标准。

除有特殊要求的建筑材料、专

用设备、工艺生产线等外，设计单

位不得指定生产厂、供应商。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六十三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10

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

（二）......；

（三）设计单位指定建筑材

料、建筑构配件的生产厂、供应商

的；

（四）............。

有前款所列行为，造成工程质

量事故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

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

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一般 工程尚未开工建设的。 责令改正，罚款 10 万元。

较重
工程已开工建设的，未造成质

量事故的。

责令改正，罚款 20 万元，可

以提请相关部门责令其停业

整顿。

严重
工程已开工建设，造成一般质

量事故的。

责令改正，罚款 25 万元，可

以提请相关部门责令其停业

整顿，降低其资质等级。

特别

严重

工程已开工建设，造成较大及

以上质量事故的。

罚款 30 万元，可以提请相关

部门吊销其资质证书。

506

施工单位在工

程上使用或安

装未经监理签

认的建筑材料、

构件和设备的

《公路建设监督管理办法》

第二十三条第二款：未经监理工程

师签认，施工单位不得将建筑材

料、构件和设备在工程上使用或安

装，不得进行下一道工序施工。

《公路建设监督管理办法》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

三条规定，监理单位将不合格的工

程、建筑材料、构件和设备按合格

予以签认的，责令改正，可给予警

告处罚，情节严重的，处50万元

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施工单

位在工程上使用或安装未经监理

签认的建筑材料、构件和设备的，

责令改正，可给予警告处罚，情节

严重的，处工程合同价款2％以上

4％以下的罚款。

一般 未造成后果的。 责令改正，可给予警告处罚。

较重
造成某分项工程质量不符合

标准的。

责令改正，处以该分项工程

合同价款 2％的罚款。

严重
造成某分部工程质量不符合

标准的。

责令改正，处以该分部工程

合同价款 3％的罚款。

特别

严重

造成某单位工程质量不符合

标准的。

责令改正，处以该单位工程

合同价款 4％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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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与后果 裁量标准

507

施工单位在施

工中偷工减料

的，使用不合格

的建筑材料、建

筑构配件和设

备的，或者有不

按照工程设计

图纸或者施工

技术标准施工

的其他行为的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二十八条第一款：施工单位必须按

照工程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准

施工，不得擅自修改工程设计，不

得偷工减料。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二十九条：施工单位必须按照工程

设计要求、施工技术标准和合同约

定，对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设

备和商品混凝土进行检验，检验应

当有书面记录和专人签字；未经检

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不得使用。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六十四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施工

单位在施工中偷工减料的，使用不
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
备的，或者有不按照工程设计图纸

或者施工技术标准施工的其他行
为的，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
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四以下的罚

款；造成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规定
的质量标准的，负责返工、修理，
并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情节严重

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
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轻微

免罚情形，同时满足以下条

件：

1.施工单位主动或按要求立

即停止违法行为，立即改正

的。

2.首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

的，或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3.违法行为调查过程中，不存

在拒不接受执法部门调查处

理、阻碍执法、煽动抗拒执法

等妨碍执行公务的行为。

责令改正，可不予行政处罚。

二次及以上出现上述违法行

为；施工单位主动或按要求立

即停止违法行为，立即改正

的；危害后果轻微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一般
造成某分项工程质量不符合

标准的。

责令改正，处以该分项工程

合同价款 2％的罚款。

较重
造成某分部工程质量不符合

标准的。

责令改正，处以该分部工程

合同价款 3％的罚款。

严重
造成某单位工程质量不符合

标准的。

责令改正，处以该单位工程

合同价款 4％的罚款，可以提

请相关部门责令停业整顿、

降低资质等级。

特别

严重

造成某单位工程质量不符合

标准，且情节特别严重的。

责令改正，处以该单位工程

合同价款 4％的罚款，可以提

请相关部门吊销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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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

施工单位未对

建筑材料、建

筑构配件、设

备和商品混凝

土进行检验，

或者未对涉及

结构安全的试

块、试件以及

有关材料取样

检测的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二十九条：施工单位必须按照工程

设计要求、施工技术标准和合同约

定，对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设

备和商品混凝土进行检验，检验应

当有书面记录和专人签字；未经检

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不得使用。

《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

定》第十四条：施工单位应当严格

按照工程设计图纸、施工技术标准

和合同约定施工，对原材料、混合

料、构配件、工程实体、机电设备

等进行检验；按规定施行班组自

检、工序交接检、专职质检员检验

的质量控制程序；对分项工程、分

部工程和单位工程进行质量自评。

检验或者自评不合格的，不得进入

下道工序或者投入使用。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六十五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施工
单位未对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
设备和商品混凝土进行检验，或者

未对涉及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以
及有关材料取样检测的，责令改
正，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
理规定》第四十一条：违反本规定
第十四条规定，施工单位未按规

定对原材料、混合料、构配件等
进行检验的，依照《建设工程质
量管理条例》第六十五条规定，

责令改正，按以下标准处以罚款；
情节严重的，责令停工整顿：

（一）未造成工程质量事故
的，处 10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
的罚款；

（二）造成工程质量事故的，
处 1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轻微

免罚情形，同时满足以下条

件：

1.施工单位主动或按要求立

即停止违法行为，立即改正

的。

2.首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

的，或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3.违法行为调查过程中，不存

在拒不接受执法部门调查处

理、阻碍执法、煽动抗拒执法

等妨碍执行公务的行为。

责令改正，可不予行政处罚。

二次及以上出现上述违法行

为；施工单位主动或按要求立

即停止违法行为，立即改正

的；危害后果轻微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一般
对工程质量有危害，未造成工

程质量事故的。
责令改正，处 10 万元罚款。

严重 造成工程质量一般事故的。

处 15 万元罚款，责令停工整

顿，可以提请相关部门降低其

资质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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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

严重

造成工程质量较大及以上等

级事故的。

处 20 万元罚款，责令停工整

顿，可以提请相关部门吊销

其资质证书。

509

施工单位对保

修范围和保修

期限内发生质

量 问 题 的 工

程，不履行保

修义务或者拖

延履行保修义

务的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四十一条：建设工程在保修范围

和保修期限内发生质量问题的，

施工单位应当履行保修义务，并

对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

理规定》第十五条：施工单位应当

加强施工过程质量控制，并形成完

整、可追溯的施工质量管理资料，

主体工程的隐蔽部位施工还应当

保留影像资料。

对施工中出现的质量问题或

者验收不合格的工程，应当负责返

工处理；对在保修范围和保修期限

内发生质量问题的工程，应当履行

保修义务。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六十六条：违反本条例规定，

施工单位不履行保修义务或者拖

延履行保修义务的，责令改正，

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

款，并对在保修期内因质量缺陷

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

理规定》第四十二条第二款：施

工单位对保修范围和保修期限内

发生质量问题的工程，不履行保

修义务或者拖延履行保修义务

的，依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

例》第六十六条规定，责令改正，

按以下标准处以罚款：

（一）未造成工程质量事故

的，处 10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

的罚款；

（二）造成工程质量事故的，

处 1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

款。

一般 未造成工程质量事故。 责令改正，处 10 万元罚款。

较重 造成一般工程质量事故。 责令改正，处 16 万元罚款。

严重
造成较大及以上工程质量事

故的。
责令改正，处 20 万元罚款。

510

施工单位对施

工中出现的质

量问题或者验

收不合格的工

程未进行返工

处理或者拖延

《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

理规定》第十五条：施工单位应当

加强施工过程质量控制，并形成完

整、可追溯的施工质量管理资料，

主体工程的隐蔽部位施工还应当

保留影像资料。对施工中出现的质

《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

理规定》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违

反本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施工单

位对施工中出现的质量问题或者

验收不合格的工程，未进行返工

处理或者拖延返工处理的，责令

一般
未及时返工，超期限 1个月内

的。
责令改正，处 1万元罚款。

较重
未及时返工，超期限 1个月以

上 2 个月以下的。
责令改正，处 2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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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工处理的 量问题或者验收不合格的工程，应

当负责返工处理；对在保修范围和

保修期限内发生质量问题的工程，

应当履行保修义务。

改正，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

的罚款。
严重

未及时返工，超期限 2个月以

上的。
责令改正，处 3万元罚款。

511

监理单位监理

人员同时担任

两个以上监理

合同段的监理

工作的

《江西省交通建设工程质

量与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条例》第

三十二条第三款：监理人员不得

同时担任两个以上监理合同段

的监理工作。

《江西省交通建设工程质量

与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条例》第五

十一条第一项：监理单位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由省、设区的市交

通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或者县

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

照下列规定进行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

条第三款规定，监理人员同时担

任两个以上监理合同段的监理工

作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

正的，对监理单位每人每次处二

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

节严重的，对监理单位每人每次

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

轻微 发现后能及时主动改正的。 责令限期改正。

一般

逾期未改正，有 1 人同时担任

两个以上监理合同段的监理

工作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2万元的

罚款。

较重

逾期未改正，有 2 人同时担任

两个以上监理合同段的监理

工作的。

责令限期改正，按每人每次

处 5 万元的罚款。

严重

逾期未改正，有 3人同时担任

两个以上监理合同段的监理

工作的。

责令限期改正，按每人每次

处 10 万元的罚款。

特别

严重

逾期未改正，有 4 人同时担任

两个以上监理合同段的监理

工作的。

责令限期改正，按每人每次

处 15 万元的罚款。

512

工程监理单位

与被监理工程

的施工承包单

位以及建筑材

料、建筑构配

件和设备供应

单位有隶属关

系或者其他利

害关系承担该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三十五：工程监理单位与被监

理工程的施工承包单位以及建

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供应

单位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

关系的，不得承担该项建设工程

的监理业务。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六十八条：违反本条例规定，

工程监理单位与被监理工程的施

工承包单位以及建筑材料、建筑

构配件和设备供应单位有隶属关

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承担该项建

设工程的监理业务的，责令改正，

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

款，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

轻微 工程未实施。
责令限期改正；有违法所得

的，予以没收。

一般
工程已实施，未出现质量问

题。

责令限期改正，处 5万元的

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

没收。

较重 工程已实施，出现质量问题。

责令限期改正，处 7万元的

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

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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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建设工程的

监理业务的

证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严重
工程已实施，出现一般质量事

故。

责令限期改正，处 9万元的

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

没收；可以提请相关部门降

低资质等级。

特别

严重

工程已实施，出现较大及以上

质量事故。

责令限期改正，处 10 万元的

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

没收；可以提请相关部门吊

销资质证书。

513

工程监理单位

与建设单位或

者施工单位串

通，弄虚作假、

降 低 工 程 质

量，或将不合

格 的 建 设 工

程、建筑材料、

建筑构配件和

设备按照合格

签字的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三十六条：工程监理单位应当

依照法律、法规以及有关技术标

准、设计文件和建设工程承包合

同，代表建设单位对施工质量实

施监理，并对施工质量承担监理

责任。

《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

管理规定》第十七条：监理单位

对施工质量负监理责任，应当按

合同约定设立现场监理机构，按

规定程序和标准进行工程质量

检查、检测和验收，对发现的质

量问题及时督促整改，不得降低

工程质量标准。

《公路建设监督管理办法》

第二十三条：公路建设项目实施

过程中，监理单位应当依照法

律、法规、规章以及有关技术标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六十七条：工程监理单位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 5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
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
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一）与建设单位或者施工
单位串通，弄虚作假、降低工程
质量的；

（二）将不合格的建设工程、
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按
照合格签字的。

《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
理规定》第四十三条：违反本规
定第十七条规定，监理单位在监
理工作中弄虚作假、降低工程质
量的，或者将不合格的建设工程、
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按
照合格签字的，依照《建设工程
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七条规定，
责令改正，按以下标准处以罚款，
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
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轻微

将不合格的建筑材料、构件和

设备按合格予以签认，尚未使

用的。

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

将不合格的建筑材料按照合

格签字，已使用但未造成质量

事故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10 万元的

罚款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将不合格的建筑构配件和设

备按照合格签字，已使用但未

造成质量事故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20 万元的

罚款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一般

将不合格的建设工程按照合

格签字，未造成工程质量事故

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55 万元的

罚款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较重 造成工程质量一般事故的。
责令改正，处 65 万元的罚款

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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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设计文件、合同文件和监理

规范的要求，采用旁站、巡视和

平行检验形式对工程实施监理，

对不符合工程质量与安全要求

的工程应当责令施工单位返工。

未经监理工程师签认，施工

单位不得将建筑材料、构件和设

备在工程上使用或安装，不得进

行下一道工序施工。

（一）未造成工程质量事故
的，处 50 万元以上 60 万元以下
的罚款；（二）造成工程质量一
般事故的，处 60 万元以上 70 万
元以下的罚款；（三）造成工程
质量较大事故的，处 70 万元以上
80 万元以下的罚款；（四）造成
工程质量重大及以上等级事故
的，处 8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
的罚款。

《公路建设监督管理办法》
第四十四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
三条规定，监理单位将不合格的
工程、建筑材料、构件和设备按
合格予以签认的，责令改正，可
给予警告处罚，情节严重的，处
5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
款；…。

严重 造成工程质量较大事故的。

责令改正，处 75 万元的罚款

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提请相

关部门降低资质等级。

特别

严重
造成重大及以上质量事故的。

处90万元的罚款并处没收违

法所得，提请相关部门吊销

资质证书。

514

设立工地临时

实 验 室 的 施

工、监理单位

弄虚作假、出

具虚假数据报

告的

《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

管理规定》第十八条：施工、监

理单位应当按照合同约定设立

工地临时试验室，严格按照工程

技术标准、检测规范和规程，在

核定的试验检测参数范围内开

展试验检测活动。

施工、监理单位应当对其设

立的工地临时试验室所出具的

试验检测数据和报告的真实性、

客观性、准确性负责。

《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

理规定》第四十四条：违反本规

定第十八条规定，设立工地临时

实验室的单位弄虚作假、出具虚

假数据报告的，责令改正，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出具虚假资料 1-2 份。 责令改正，处 1万元罚款。

较重 出具虚假资料 3-6 份。 责令改正，处 2万元罚款。

严重 出具虚假资料 7 份以上。 责令改正，处 3万元罚款。

515

给予单位罚款

处罚的，对单

位违法行为直

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的

处罚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七十三条：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

单位罚款处罚的，对单位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

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七十三条：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

单位罚款处罚的，对单位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

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

轻微 单位违法情节轻微的。 可不予行政处罚。

一般 单位违法情节一般的。 处单位罚款数额 5%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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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规定》第四十六条：依照《建

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规定给予

单位罚款处罚的，对单位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

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理规定》第四十六条：依照《建

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规定给予

单位罚款处罚的，对单位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

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较重 单位违法情节较重的。 处单位罚款数额 6%的罚款。

严重 单位违法情节严重的。 处单位罚款数额 8%的罚款。

特别

严重
单位违法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单位罚款数额 10%的罚款。


